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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JDD01-2024-0004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建政办函〔2024〕8 号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
工业用地管理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

“一号改革工程”，切实提高规划要素配置效率，根据《浙江省

城乡规划条例》《浙江省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地”负面清单

（2019 年）》《杭州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用地核验规定（试行）》

《杭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杭州市企业投资工业项目“标准

地”工作指引（2018 年修订部分）》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力

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市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有关规

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我市工业用地管理制定

如下意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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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优化规划协同性和适应性审查

（一）改革目标

坚持规划引领，以市级、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、“三区三线”

划定成果为基础，优化我市各项规划的协同性和创新国土空间规

划详细规划(以下简称详规）管控规则，通过“多论合一”的方

式在工业项目前期部门联审阶段同步进行项目可行性与规划适

应性审查，全面提高部门间要素协调配置效率。

（二）适用对象

全市拟出让新增工业项目、补缝类项目；

（三）具体措施

1.市水利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应急局、生态环境局建德分局等

涉及工业项目前期部门联审的部门应以批准实施的“三区三线”

划定成果为指引，及时开展本部门的规划优化调整，避免规划之

间矛盾和冲突，影响项目落地。

2.市规划资源局在编制详规阶段，将工业用地规划指标细化

为强制性指标和建议性指标，实行刚性和弹性共管模式。工业用

地的一级用地性质、行业最小容积率或其他特别要求的内容作为

强制性指标，二级用地性质、密度、绿地率、高度等作为建议性

指标。

3.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开发区靠前谋划、通盘考虑，做好工业

项目前期部门联审的初审及相关工作，并与各项规划的主管部门

提前做好对接，涉及需调整规划指标的落实有资质单位出具详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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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图则。

4.前期部门联审阶段，各部门同步进行“多论合一”审查，

即项目可行性与规划适应性审查，并出具审查意见。规划适应性

审查包含详细规划、风景区、自然保护地、三线一单、化工园区

安全距离等，具体办理流程如下：

（1）涉及强制性指标调整，按法定详规调整流程办理；

（2）对详规未覆盖的（含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、独立工矿

用地）新增工业项目在前期部门联审阶段一并审查，建德市人民

政府根据部门审查意见采取“见章盖章”的模式予以详规局部调

整批复；

（3）对未突破强制性指标但需调整建议性指标的补缝地块，

由市规划资源局根据审查同意意见出具规划设计条件。

二、简化出让后工程规划阶段审批“微改革”

（一）改革目标

简化已出让工业用地新建、改扩建的规划管理流程，通过扩

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需变更适用范围、“无纸化”审批、优

化存量改扩建项目的规划适应性等一系列举措，助推我市工业项

目加快落地。

（二）适用对象

我市新增出让工业用地，存量工业用地改扩建的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。

（三）具体措施



－ 4 －

1.扩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无需变更适用范围

除出让合同约定的最小容积率、强制执行内容以及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核定的建设规模、建筑控制线、出入口等作为刚性管

控内容，如调整需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。经市规划和自

然资源局审核，设计单位提交的建筑设计文件确已达编制深度，

但企业因生产工艺需要或者执行消防、应急、安全等国家行业强

制性规范标准而需调整建筑外形尺寸、扩大建筑间距、建筑内部

功能、疏散通道、消防应急道路，或者增设、调整配电房、连廊、

雨棚、消防水池、污水池等建（构）筑物面积的情形，无需申请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。

2.允许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规划核验“无纸化”审批

申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仅需提交收件清单规定的必要申

报材料和纸质总平图，建设工程竣工规划用地核验仅需提交竣工

总平面布置图、地质勘查资料等，其余建筑施工图、建筑竣工图、

房产测绘报告、竣工测绘报告加盖电子章，以 CAD 和 PDF 形式提

交审查。

3.优化存量改扩建项目的规划适应性

鼓励存量工业企业扩大生产，在不突破出让合同约定刚性管

控内容的前提下，分类进行审批：①我市工业园区内且详规覆盖

的，由市规划资源局直接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；②除上述第

①点以外的情形，符合我市前期部门联审条件的在联审阶段进行

“多论合一”审查，审查通过后可直接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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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工业部门联审条件的需按原详规调整流程办理。

三、简化竣工办证阶段审批“微改革”

（一）改革目标

加快推进完工建设项目投产办证，助力企业快速投产达效，

增强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（二）适用对象

我市新建 、改建、扩建工业项目（小微园除外）。附属工程

如办公、宿舍、食堂等配套用房不允许首期登记办证，单本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分期核验次数原则上不宜超过两次。

（三）具体措施

1.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后，为支持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或单体

建筑尽快投入使用，允许以幢为最小单元进行分批次核验；

2.符合要求的建设项目，由建设单位提交《建德市建设工程

规划分期核验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项目通过核验后，由市规划

资源局出具《工业企业核验意见单》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配合

做好分期验收的质监、消防等工作，市规划资源局根据各部门分

期验收结果办理不动产登记；

3.对于文件下发后办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企业在建设

过程中未按批准内容实施且突破刚性管控内容导致无法办理核

验的，须严格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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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、开发区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把企业满

意作为第一标准，加强组织实施，密切协同配合，严格责任落实，

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支持改革创新

健全推进改革创新的保障机制，支持各部门发挥首创精神，

率先加大改革力度，为全市探索有益经验。对经过实践检验、证

明行之有效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要及时总结提炼，形成可复制可

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。

（三）营造浓厚氛围

各相关部门要做好政策宣传和对接指导，确保企业“找得到、

看得懂、用得上”。加大对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的宣传力度，增进

社会公众对优化营商环境的了解支持，形成全社会参与营商环境

建设的良好格局。

本意见自 2024 年 4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建德市建设工程规划分期核验申请表

2.“多论合一”流程图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3月1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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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建德市建设工程规划分期核验申请表

建设单位

统一信用/组织

机构代码

项目负责人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

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

项目名称

现项目名称

建设地址

分期验收

计划

第一次
时间节点

范围

第二次
时间节点

范围

工程规划许可证

我单位承诺：

申请表填写相关数据真实、准确，并按照分期核验计划完成项目建

设，未完成建设造成的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，并由我单位接受管理部

门的处罚和处理。

建设单位（公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：

经办人： 日期：

注：申报时附总平图布置图及相关验收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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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工业项目“多论合一”流程图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市人武部，市各群众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市各民主党派。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4 日印发

工业园区内 工业园区外

建议性指标调整 强制性指标调整 对详规未覆盖

（含城镇开发

边界外零星、独

立工矿用地）

接下文优化存

量改扩建项目

的规划适应性

第②种情况按法定详规

调整流程办

理

符合部门联审条件

的，在前期工业部门

联审阶段进行“多论

合一”审查

不符合部门联

审条件的，按

原详规调整办

理

新增
新增 存量新增

新增

符合负面清单要

求的补缝地块


